附件1
华南植物园人才引进条件
	岗位
	引进条件
特别说明：
1.须满足相应岗位要求的5项条件中的任2项。
2.论文要求为排名首位的第一作者或末位通讯作者；论文期刊影响因子按5年影响因子计算，如无5年影响因子则按最新影响因子计算；我园科研评价办法中不计分的论文不作为科研业绩认定。
3.对于海（境）外引进的博士后或博士在承担科研项目方面不作硬性要求，但其它科研业绩要高于国内培养的博士后或博士。

	副研究员
	1.主持至少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及以上层级项目，或主持竞争性科研项目经费总和不低于80万元。
[bookmark: OLE_LINK4][bookmark: OLE_LINK5]2.主持或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项目或计划。
3.获得至少1项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（国家级科技奖项个人排名前四，省部级科技奖项个人排名前二）。
4.获得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A档（“博新计划”），或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，或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
5.发表高水平论文或出版专著或取得等效科研成果(以下7项中任1项)：
（1）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一区期刊发表论文3篇，或IF5年≥10期刊发表论文2篇，或IF5年≥15期刊发表论文1篇（含正式接收）。
（2）出版30万字及以上的专著不少于2部。
（3）获得2个新品种权或品种审定/评定/认定（排名第1）。
（4）获得4件授权发明专利（排名第1）。
（5）制定2项地方或行业标准（第1起草人）。
（6）制定1项国家或国际标准（第1起草人）。
（7）获得新药证书（第1持有人）。

	预聘副研究员
	1.主持至少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竞争性项目科研经费总和不低于45万元。
2.主持或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项目或计划。
3.获得至少1项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（国家级科技奖项个人排名前五，省部级科技奖项个人排名前三）。
4.获得国家博士后人才专项，或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B档及以上项目，或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，或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
5.发表高水平论文或出版专著或取得等效科研成果(以下7项中的任1项)：
[bookmark: _GoBack]（1）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一区期刊发表论文3篇，或IF5年≥10期刊发表论文2篇，或IF5年≥15期刊发表论文1篇（含正式接收）。
（2）出版30万字及以上的专著不少于2部。
（3）获得2个新品种权或品种审定/评定/认定（排名第1）。
（4）获得4件授权发明专利（排名第1）。
（5）制定2项地方或行业标准（第1起草人）。
（6）制定1项国家或国际标准（第1起草人）。
（7）获得新药证书（第1持有人）。

	助理研究员
	1.主持至少1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或竞争性项目科研经费总和不低于30万元。
2.主持或入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项目或计划。
3.获得至少1项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（国家级科技奖项个人排名前五，省部级科技奖项个人排名前三）。
4.获得国家博士后人才专项，或国家资助博士后研究人员计划C档及以上项目，或中国科学院院长特别奖，或中国科学院优秀博士学位论文。
5.发表高水平论文或出版专著或取得等效科研成果(以下7项中的任1项)：
（1）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期刊分区表一区期刊发表论文2篇，或IF5年≥10期刊发表论文1篇（含正式接收）。
（2）出版30万字及以上的专著不少于1部。
（3）获得1个新品种权或品种审定/评定/认定（排名第1）。
（4）获得2件授权发明专利（排名第1）。
（5）制定1项地方或行业标准（第1起草人）。
（6）制定1项国家或国际标准（第1起草人）。
（7）获得新药证书（第1持有人）。



